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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紹

小明

小明的爸爸 小明的媽媽 小明的老師

老闆秘書 公司（店家）
老闆

教育部小精靈

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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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學習時，老師和同學都很友善，
而且上課內容活潑多元，

大家好！
我是小明，

我今年在幸福高職就讀建教班，
我發現，

其實建教班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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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店家）訓練時，
老闆和員工人都很好，
指導我們也不馬虎。

但是，
除了學習技能外，

建教班還有很多要注意的權益，
繼續看下去，

讓我們一一告訴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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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明
！

你有沒有跟公司
（店家）簽

訓練契約？

訓練
　契約？

那是什麼東西？
我好像有簽耶

有沒有簽，
有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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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
訓練契約裡面會寫出我們在
這家公司學到甚麼內容、
生活津貼、保險、吃住
每天訓練及休息時間．．．
這些都很重要啊！

它
這
麼
重
要
？

天
啊
！

我
現
在
回
去
看
清
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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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明
啊
！

爸爸問你喔

你們建教生，每個月可以
領生活津貼，你知不知道
可以領多少錢？

這個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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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行
不
行
！

這
樣
是
錯
的
！

多
領
點
錢
呢
!

反
而
會
想
多
加
點
班

可
是
一
想
到
這
是
能
領
錢
的
，

雖
然
工
作
很
辛
苦
，

就
是
說
啊
!

建教生可不行
加班喔！

/ 見教合作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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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
喔
！

而且根據規定，

每訓練４小時，

就至少要有３０分鐘的休息時間。

一天不可以訓練超過８小時！
每週訓練不能超過40小時喔！

另外，
女生若是生理期來，

身體不適，

每月也有一天的

生理假可以請假喔！

而且你們未滿１６歲，

不可以在早上６點前，

以及晚上８點後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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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吼

的
休
息
!

明
天
開
始
就
是
兩
天

你
最
近
有
空
嗎
？

很
久
沒
有
去
看
阿
公
了

小
明
!

看阿公！

讓
我
想
一
想
喔
.
.
.

兩
天
可
以
去
很
多
地
方
玩
呢
!

挺
好
的
呢
!

話
說
你
們
建
教
生
的
福
利



排
休
的
啊
!

原
來
你
們
是
這
樣

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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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是呀~

當我們在公司（店家）訓練時，

每7天內
就會安排2天的休息日給我們呢！

好
久
沒
看
到
阿
公
了

阿
公
家
玩
吧
!

這
兩
天
我
們
就
去

對
了
!
媽
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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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樣
的
喔
!

有
些
和
勞
工
的
權
益
是

訓
練
時
，

你
們
在
公
司
︵
店
家
︶

大
家
知
道
嗎
!

團
體
保
險
喔
!

勞
工
保
險
和

都
有
幫
你
們
保

因
為
訓
練
的
公
司
︵
店
家
︶

勞工

團保
勞保

有啊！
老師我們知道！

因為我們的生活津貼明細上

都有扣勞保費！
表示公司都有確實幫我們保險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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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有
保
勞
保

老
師
!
雖
然
我
們

問
得
很
好
喔
!

小
明
你
這
個
問
題

大
家
要
仔
細
聽
喔

受
傷
的
事
件
來
講
好
了
!

老
師
就
以
上
次
小
明

的
權
益
呢
?

保
護
了
我
們
哪
方
面

有
什
麼
用
處
?
或
是

但
是
保
了
勞
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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咚
! 咚

!

咚
!

咚！

我
流
血
了
!

啊
啊
啊
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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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
保
局

你
怎
麼
受
傷
了
?

小
明
同
學
!

切
到
自
己
.
.
.

我
在
訓
練
的
時
候
不
小
心

嗚
嗚
嗚
.
.
.

建教生從事訓練活動時發生災害而
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

建教合作機構應準用勞動基準法
第七章職業災害補償規定
予以補償。

學校應主動協助建教生
請求補償或申請補助。

你們保有勞保的所有
權益喔！
別擔心！老師幫你去
申請相關的理賠！

勞
保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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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加
勞
保

有
什
麼
保
障
呢
？

除
了
受
傷
以
外
，

勞保的被保險人如果有生小孩、生病住院、失能、退休
或不幸過世的情形時，可以申請的給付有普通事故保險
的生育、傷病、失能、老年及死亡等5種給付，還有職
業災害保險的傷病、醫療、失能、死亡可分為等 4 種
給付!

還
可
以
使
生
活
更
有
保
障
喔
!

不
僅
可
以
幫
助
有
需
要
的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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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瞭解了！

除了受傷以外，
參加勞保
有什麼保障呢？



參
加
勞
保

有
什
麼
保
障
呢
？

除
了
受
傷
以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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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
要好好遵守
公司工作規則

小
明
?

看
起
來
臉
色
很
差
耶
!

咦
?
你
怎
麼
啦
?

唉．．．
公司（店家）說我
違反工作規則
要受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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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罰
學
生
！

因
違
反
工
作
規
則
就

公
司
︵
店
家
︶
不
能

我
跟
你
說
！

沒錯！
小美同學了解的很清楚呢！

這樣了解了嗎？
同學們∼

老師再補充完整

公司（店家）不能做的事有
１．不能強迫建教生購買公
      司產品
２．不能擅自改變訓練場所
３．不能要求建教生繳保證
      金、材料費及違約金

我
們
了
解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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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有
事
想
找
你
商
量
!

老
師
!

公
司
︵
店
家
︶
了
!

就
可
以
幫
你
換

再
開
完
協
調
會
議
後
，

方
面
了
解
一
下
情
況
，

但
是
老
師
要
先
跟
公
司

可
以
啊
!

 

訓
練
嗎
?

我
可
以
換
個
公
司 

家
︶
訓
練
讓
我
很
不
適
應
，

我
覺
得
在
這
個
公
司
︵
店

是
這
樣
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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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會選擇換公司（店家）的情況有這幾種：

1.學生訓練或生活不適應
2.公司（店家）倒閉
3.公司（店家）經營不善無法容
   納這麼多人

　　　　　　　其實只要學生有不適應的問題，
　　　　　　　都要立刻和老師反應，
　　　　　　　讓老師幫忙做最好的處理，

呢
?

可
以
換
公
司
︵
店
家
︶

那
在
怎
麼
樣
的
情
況
下

老
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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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建教合作  勞動人權 / 勞動權益手冊



小
美
怎
麼
在
哭
呢
!

哎
呀
!

發
生
甚
麼
事
了
嗎
?

她
平
常
很
活
潑
的
!

秘
書
姊
姊
商
量
喔
!

有
煩
惱
都
可
以
來
找

不
哭
不
哭

小
美
你
怎
麼
了
!

就
是
.
.
.
嗚
嗚

嗚
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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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尊
不
我
對
樣
這
他
得
覺
我

.

.

.

.

.

.
我

掉
走
的
張
囂
很
還
他
，
他
罵
我

!
我
摸
後
背
我
從
人
個
有

，
候
時
的
忙
在
都
家
大
剛
剛

！
闆
老
跟
師
老
報
通

間
時
一
第
在
要
定
一
事
種
這
生
發

!
闆
老
跟
師
老
報
通
刻
立
我

姊
姊
謝
謝
，
了
道
知
我

.

.

.
嗚
嗚
嗚

30

建教合作  勞動人權 / 勞動權益手冊

30



建教合作  勞動人權 / 勞動權益手冊

31



耶
應
回
到
不
得
都
像
好

，
情
事
應
反

︶
家
店
︵
司
公
跟
我

．
．
．
唉

！
理
處
調
協
會
校
學

!
啊
應
反
師
老
找
以
可
你

話
的
善
改
沒
得
覺
若

!
啊
對
啊
對

!
啊
棒
好

   

!
喔
道
管
訴
申
種
各
有
還

   

話
電
的
關
機
管
主
各
有
面
上

    

，
網
訊
資
作
合
教
建

          

個
一
有
還
們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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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有
初
步
的
瞭
解
了
吧
!

你
對
你
們
該
知
道
的
基
本
權
益

同
學
們
!

但是後面還有更多詳細的
內容唷！
都是你必須知道的權益！

祝你跟我們一樣
當個快樂的
建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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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勞動人權

35

　　為保障建教生之權益，並明確規範建教生、學校及建教
合作機構三方當事人之權利義務關係，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
)特制定「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
(以下簡稱建教專法)。建教專法分為「總則」、「建教合作
制度」、「建教合作契約及建教生訓練契約」、「建教生權
益保障」、「建教合作之監督」、「罰則」及「附則」等7 
章39 條條文，建教專法於102年1月2日經總統公布施行。
        就讀建教合作班的學生，必須進入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
業技能訓練，訓練期間除了必須要熟悉工作技能、安全守則
以及學習適應環境之外，對於自身實習勞動權益及法令規範
內容必須要有更多認識及瞭解。因此，本部編印本手冊，這
本手冊主要內容涵蓋「勞動人權」、「建教合作」及「權益
須知」等三大部分，希望透過手冊的編定及課程講授，藉以
傳達建教生正確的勞動人權觀念，告知法令保障權益的內容
，並且引導建教生在接受職業技能訓練的同時，還能夠實際
認識及培養正面的勞動意識及素養。藉以維護建教生勞動實
習權益，並且協助未來生(職)涯的正向發展。

●勞動人權的意義：
依據聯合國大會1948年宣佈之「世界人權宣言」第23條及第
24條內容，可以說明勞動人權的意義：

一、人人有權工作，自由選擇職業且受公正和合適的工作

勞動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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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教合作

條件並享免於失業的保障。
二、人人有同工同酬的權利，不受任何歧視。
三、每一個工作的人，有權享受公正和合適的報酬，保證

使他本人和家屬有一個符合人性尊嚴的生活條件，必
要時並輔以其他方式的社會保障。

四、人人有為維護其利益而組織和參加工會的權利。
五、人人有權享有休息和閒暇，包括工時應有合理限制與

定期有給假日。
        從國家的義務來看，我國憲法第15條規範人民之生存權
與工作權應予保障；此乃個別勞工於憲法上之基本勞動權利
。
        另外，就一般法律上的權利保護，除了民法之外，政府
已於民國73年公告實施「勞動基準法」，更大幅提高個別的
勞工在工作上之各項權益保障。

●建教合作的意義：
        建教合作是透過學校與合作機構之間的合作安排，讓學
生可以在學校中修習一般科目及職業專業課程，又可以到相
關行業職場接受職業技能訓練，以利於就業準備的一種職業
教育方案。

●建教生的定義：
        建教生是指於學校就讀，參加建教合作計畫，在一定期

勞動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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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內於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業訓練，領取一定生活津貼之在
學學生。
        而建教生雖然在合作機構訓練期間有領取生活津貼，但
是建教生必須接受學校課程及合作機構的職業技能訓練安排
，是以技能學習為目的，與一般勞工不同，勞工是受雇主僱
用而工作，主要是以獲得工資為目的。

●建教合作的辦理模式：
        依據建教專法，學校辦理建教合作，有以下模式：

一、輪調式：學校與建教合作機構以二班為單位實施輪調
，一班在校上課，另一班在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業技
能訓練。

二、階梯式：學校之一年級及二年級學生在校接受基礎及
        專業理論教育，三年級在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業技能

訓練。
三、實習式：學校依各年級專業課程需求，在不調整課程

架構之前提下，使學生於寒暑假或學期中至建教合作
機構接受職業技能訓練。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方式。

●辦理建教合作的法規依據：
        教育部為了保障建教生的勞動權益，並使其獲得良好的
教育學習及職業技能訓練環境，於是制定建教專法，自102
學年度起核准學校辦理的建教合作班學生均適用，自建教專
法施行後，勞動基準法第八章有關建教合作班之學生準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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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生之相關規定，於建教生就不再適用。
        建教專法明確規範建教生、學校及建教合作機構三方之
權利義務關係，強化建教合作制度及保障建教生之權益，除
了有助建立更完備的建教合作制度，也可使建教生享有更多
的保障。例如：對於訓練時間的規定、生活津貼的給付基準
、學校老師前往合作機構的訪視輔導次數、積欠生活津貼保
證金之繳納、職業災害補償、歧視行為禁止、性別工作平等
準用、訓練證明發給等項，都有明確嚴謹的條文規定。
        另外為提供辦理建教合作的學校及合作機構更明確的辦
理依循，教育部也完成相關子法及公告：

一、建教合作機構參與建教合作應備條件認定辦法
二、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審議小組與專家小組組成及運

作辦法
三、高級中等學校建教生職業技能訓練學分採計辦法
四、高級中等學校建教生申訴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五、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建教合作考核辦法
六、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

說明：
1.所有核准的建教合作案都適用建教專法。
2.建教專法及相關法規條文，可以參考建教合作資訊網，

網址為http://coedu.ie.ntnu.edu.tw。     
3.建教合作各主管機關：教育部國教署、臺北市政府教育

局、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高雄市
政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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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權益須知Q&A說明
一、以下所稱「公司(店家)」，指的就是建教合作機構。
二、在公司(店家)實習期間，意思就是在建教合作機構接

受職業技能訓練。

勞動權益須知Q&A

勞動權益須知Q&A  辦理條件篇

A01學校要申請辦理建教合作，必須符合下列所有條件：
一、最近一次學校評鑑達四等以上。
二、最近三年建教合作考核結果均達4等以上，且最近一

年考核結果達3等以上。
三、建教班每兩班應置該科專任教師5人。

01 每一所學校，都可以辦理建教合作班嗎？

A02公司(店家)必須符合下列條件，才能辦理建教合作。
一、經依法設立或登記。
二、具相關職業科別之訓練能力、指導人力及健全之設備

。
三、訓練場所符合勞安衛生相關法令規定。
四、無第32條第1項或第35條所定不得參與建教合作之情

事。

02 每一間公司(店家)，都可以辦理建教合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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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權益須知Q&A  學校店家篇

A01建教合作機構必須履行下列義務：
一、依建教生訓練契約，提供良好之訓練環境，安排建教

生至相關部門接受職業技能訓練，並培養優良之工作
態度、安全認知及職業道德。

二、前款訓練活動應與建教生所學職業科別相關，並注意
建教生之身心健康。

三、於建教生受訓期間，應依建教生職業技能訓練計畫，
指派專人負責建教生之職業技能訓練及生活輔導。

四、安排職業技能訓練時，不得影響建教生到校上課或至
建教合作機構以外場所進行觀摩受訓之權益。

五、考量建教生之學習表現及年資，逐年增加生活津貼之
金額。

六、準用勞工保險條例之規定，為建教生辦理參加勞工保
險。

七、應置備建教生簽到簿或出勤卡，逐日記載建教生訓練
情形。此項簿卡應保存一年。

01 公司(店家)辦理建教合作，要履行哪些義務？

五、最近2年無違反勞動法規。
六、最近2年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終止勞動契約人數未超

過員工總人數10%。
七、非從事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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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一、學校辦理建教合作，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將建教生送至未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建教合作機構接受
職業技能訓練。

(二)無正當理由自建教合作機構召回建教生。
(三)在學校教學實施期間，將建教生送至建教合作機構接

受職業技能訓練。
(四)因建教生依建教專法提出申訴或協調，而給予不利之

差別待遇。
二、建教合作機構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要求建教生應負擔任何訓練費用。
(二)要求建教生應繳納保證金。
(三)訂定不符規定之膳宿、交通、生活津貼與其調整給付

方式及計算基準。
(四)排除建教生請求損害賠償之權利或限制金額。
(五)超時訓練建教生或向其推銷產品。
(六)要求建教生提前終止契約應賠償違約金。
(七)於建教生違反工作規則時扣除生活津貼。
(八)限制建教生契約終止後之就業自由。
(九)其他有關不當損及建教生權益之行為。

02
學校及公司(店家)辦理建教合作，
不得有哪些情形行為？



勞動人權

勞動權益
建教合作         手冊

42

三、建教合作機構招收建教生與勞動基準法所定技術生、

養成工、見習生及其他與技術生性質相類之人，合計

不得超過其所僱用勞工總數4分之1；個別建教合作機

構每期輪調人數不得低於2人。

四、建教合作機構於建教生受訓期間，不得因其種族、階

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年齡

五、建教合作機構不得因建教生依本法提出申訴或協調，
    而給予不利之差別待遇。

、婚姻、容貌、五官或身心障礙之因素，給予不利之

差別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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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權益須知Q&A  課程學習篇

A01
一、提供建教生基礎訓練(輪調式)或職前訓練(階梯式)，

以取得相關職業科別之基本技能、安全衛生、職業倫
理道德及勞動權益等相關知能。

二、邀請建教合作機構共同舉辦說明會，向建教生與其家
長說明受訓之內容及建教生受訓期間之權利義務及注
意事項。

01 建教生進入公司(店家)前，學校必須完成哪些事情？

A02
一、學校實施規劃建教合作課程，必須依照中央主管機關

有關課程之規定實施(建教合作班畢業學分為150學分
)，而建教生於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業技能訓練，經
學校考查合格者，得採計為職業技能訓練學分。

二、合作機構實施職業技能訓練課程的採計學分數，不得
超過應修畢業學分數之6分之1，但情形特殊，經主管
機關核准者，得採計至應修畢業學分數30學分。

02 在公司(店家)實習，有採計學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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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一、學校必須依照輪調時程及課程計畫，安排建教生在學

校接受一般及專業科目的課程學習。 
二、在學校教學實施期間，學校不可以將建教生送至建教

合作機構接受職業技能訓練，避免造成修業課程銜接
錯置，影響建教生受教權益。

三、建教合作課程，除了職業技能訓練課程以外，其餘課
程應於學校實施。

03
在校期間，如果公司(店家)通知要我回去支援，
我就可以不用到學校上課了嗎？

A04 
一、公司(店家)不可以片面決定建教生職場實習的學期分

數，以學分授給的方式而言，學生於職場實習的分數
核定，應由學校決定。

二、學校得參考職場幹部評核學生職場學習及表現的情形
，因此，基於雙方合作教育的關係，公司(店家)必須
提供有效的評核參考，再由學校進行考查評定建教生
職場實習的學期分數。

三、如果公司(店家)以成績評定及格與否為理由，而要求
建教生必須配合從事與建教合作學習訓練安排以外的
事項，建教生必須立即告知學校，以維護自身權益。

04
我在公司(店家)實習期間，公司(店家)可以決定
我的職場實習成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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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權益須知Q&A  輔導訪視篇

A01
        學校必須指派教師每二星期至少一次不預告訪視建教合
作機構，瞭解建教生接受職業技能訓練及建教合作機構依建
教合作契約、建教生訓練契約及建教生職業技能訓練計畫執
行的情形，並輔導建教生獲得良好的訓練、輔導及協助建教
生獲得良好的適應。

01
我在公司(店家)實習的時候，學校老師會去看我
或幫我處理事情嗎？

A02
        學校教師於訪視及輔導建教生時，發現建教合作機構有
未依職業技能訓練計畫實施、違反建教合作契約或建教生訓
練契約等缺失，必須立即向學校提出報告。

02
老師去公司(店家)訪視輔導時，發現公司(店家)
未依規定辦理，老師會如何處理？

A03
        學校接獲教師的訪視報告後，必須立即要求建教合作機
構改進，並且進行適當的追蹤處理及詳細記錄，以提供主管
機關查核。

03
學校接到老師反映公司(店家)有未依規定
辦理的情形，學校會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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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
        因為依照「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
障法」，建教合作機構必須依照建教合作契約內容，與建教
生簽訂書面之建教生訓練契約，並將契約報主管機關備查；
訓練契約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建教生職業技能訓練計畫。
二、勞工保險及團體保險。
三、訓練證明之發給。
四、終止契約之事由及程序。
五、膳宿、交通、生活津貼與其調整、給付方式及計算基

準。
六、建教生權益之申訴或協調處理。

01 為什麼老師說公司(店家)必須跟我簽訂訓練契約？

A02
一、建教生在合作機構實習期間，建教合作機構必須準用

勞工保險條例規定，為建教生辦理參加勞工保險。
二、建教合作機構為建教生辦理參加勞工保險，其保險效

力之開始及停止、月投保薪資、投保薪資之調整、保
險費負擔、保險費繳納、保險費寬限期與滯納金之徵
收及處理、保險給付之計算與發給及其他有關保險事
項，準用勞工保險條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02 在公司(店家)實習期間，公司會幫我保勞工保險嗎？

勞動權益須知Q&A  實習勞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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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建教生從事訓練活動時發生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
或疾病時，建教合作機構應準用勞動基準法第七章職業災害
補償規定予以補償。
學校應主動協助建教生請求補償或申請補助。

03
萬一我在公司(店家)實習時受傷，我可以獲得
補償嗎？學校會提供什麼協助？

A04
一、建教生每日訓練時間不得超過8小時，每2星期受訓總

時數不得超過80小時，且不得於午後8時至翌晨6時之
時間內接受訓練。

二、如果建教合作機構因為考量經營型態、工作特性、季
節、地域或行業類別需要，並符合下列條件者，建教
合作機構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於建教生訓練契約
中與建教生另行約定訓練及休息時間之起迄點：

(一)建教生年滿16歲。
(二)建教合作機構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
(三)無大眾運輸工具可資運用時，建教合作機構提供交通

工具或安排宿舍。
但是必須注意：
        ◎建教合作機構與建教生依前項規定另行約定訓練時間
者，仍不得於午後10時至翌晨6時之時間內接受訓練。

04
在公司(店家)實習期間，關於訓練時間
有什麼規定？可以加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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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教生每日訓練時間之起訖，含訓練及中間休息時間
，合計不得超過12小時。

三、由以上的說明可以得知，建教生每天的訓練時間及每
2週的受訓總時數都受到法律的限制，因此，合作機
構不可以在法定訓練時間之外再安排或要求建教生配
合職業技能訓練或是加班。

A05
一、建教生連續受訓4小時，至少應有30分鐘之休息。
二、受訓期間，每7日至少應有2日休息，作為例假。
三、受訓期間，遇有勞動基準法規定應放假之日，均應休

息。
四、女性建教生因生理日致受訓有困難者，每月得申請生

理假1日(不須證明)。

05
在公司(店家)實習期間，關於休息及休假的規定
有哪些？

A06
一、為了避免建教生被迫終止受訓，損害建教生權益，因

此，如果建教生在受訓時，發生了可歸責於建教生的
終止契約原因，合作機構必須從知悉之日起算3日內
，協調學校加強輔導建教生；而如果合作機構未依照
期限處理的話，不得再以該項理由要求或片面終止建
教生訓練契約。

06
如果我在公司(店家)實習時，違反公司規定，
還可以留在公司(店家)繼續實習嗎？



勞動人權
勞動權益建教合作                 手冊

49

二、但是，如果建教合作機構有依照規定協調學校加強輔
導建教生，進行了兩週之後，建教生行為表現仍然沒
有改善的話，合作機構可以要求聲明終止訓練契約，
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A10
一、建教合作機構於建教生受訓期間，不得因其性別或性

傾向而有差別待遇，並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於
知悉有性騷擾情形時，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
措施。

二、建教生於建教合作機構受訓期間遭到性騷擾等情事時
，必須以口頭或書面方式，立即向學校及合作機構反
映或依法提起申訴。

07 遇到性騷擾，該怎麼處理？

A11
一、由於建教生仍是處於訓練、學習階段，而且建教生多

屬未成年人，在身心狀態、社經地位或是經驗等方面
，仍未成熟，因此，如果建教生接受合作機構的職業
訓練而發生違法或過失而導致侵害別人權利的話，合
作機構必須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但損害係因建教生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者，不在此限
。

08
如果按照公司(店家)的規定工作，
卻發生違法的事情時，會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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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權益須知Q&A  生活津貼篇

A12
一、為了讓建教生在接受全部或部分之職業訓練之後，有

利於日後的就業，合作機構必須在建教生訓練契約期
間屆滿或因其他事由而終止時，建教合作機構應發給
書面之訓練證明。前項訓練證明，應包括建教生之訓
練職類、訓練期間及訓練時數。

二、建教生取得訓練證明且表現優良者，建教合作機構得
優先僱用。

09
在公司(店家)實習，會有訓練證明嗎？
畢業後可不可以繼續留下來工作？

A01
一、建教合作機構必須依照建教生訓練契約，給付建教生

生活津貼，並提供其生活津貼明細表。生活津貼，不
得低於勞動基準法所定基本工資，並應以法定通用貨
幣給付之。

二、必須應按月全額直接給付建教生。但法律另有規定得
扣除相關費用者，不在此限。

三、建教合作機構不得預扣生活津貼，作為違約金或賠償
費用。

01
建教生可以領多少生活津貼？
金額的發給有其他規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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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權益須知Q&A  協調申訴篇

A02
        建教合作機構必須繳納一定金額的保證金給學校，萬一
公司(店家)因為歇業或其他原因，建教生向建教合作機構請
求生活津貼未獲給付時，則由該保證金支付。

02 如果公司(店家)不打算付生活津貼時，該怎麼辦？

A01
一、在合作機構實習期間，如果發現公司(店家)未按規定

辦理建教合作事項(例如：生活津貼的發放、訓練時
間的排定、休息休假、訓練課程的內容、輪調時程…

01
如果公司(店家)沒有遵守訓練契約內容時，
我該怎麼做？

A03
一、建教合作機構與建教生簽訂建教生訓練契約前，必須

向學校繳納一定金額的保證金，並且由學校專戶存儲
，於建教生向建教合作機構請求生活津貼未獲給付時
，則由該保證金支付。

二、學校必須在建教生訓練契約終止後，將賸餘的保證金
發還建教合作機構。

03

在公司(店家)實習期間，公司(店家)沒有按照規定
發生活津貼，向公司(店家)反應也沒有結果，
我會領不到應得的生活津貼嗎？
學校會提供什麼協助？

勞動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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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應該立即向學校老師及合作機構的輔導員溝通
說明，要求解決。

二、如果還是無法解決的話，除了可以向學校申請協調，
也可以向學校的主管機關提出申訴。

A02
一、建教生因為建教合作事項發生爭議，如果也已經向學

校老師及合作機構的輔導員溝通反映仍然無法解決的
話，建教生不但可以向學校申請協調，也可以同時向
學校的主管機關提出申訴。

二、若是僅向學校申請協調且對協調結果不服者，也可以
自建教合作事項發生爭議或收受協調紀錄之次日起30
日內，以書面向學校的主管機關提起申訴。

三、學校為了處理學生提出的協調，必須邀請建教合作機
構代表與該案建教生及其家長、專家學者共同參與，
並應請主管機關代表列席。協調會議應作成紀錄，並
由學校報主管機關備查。

四、學校及建教合作機構都不能因為建教生依建教專法提
出申訴或協調，而給予不利之差別待遇。

五、建教生提起申訴的相關資訊，請參考附錄提供的資料
，也可以上網查詢。

02
如果跟公司(店家)發生了爭議糾紛，
我應該如何提出申訴或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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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案例

案例一：
        小珍今年9月接受學校安排至嘿嘿公司實習，結果嘿嘿
公司因為景氣不好而無法安置學生。因此，學校將小珍及其
他同學安排至另一家公司實習，但這一家公司並不是教育部
評估合格的公司，而小珍等人有時加班到晚上11點多，有時
卻沒有工作。當回到學校上課時，學校卻又通知小珍等人，
必須馬上回去支援公司，以至於小珍等人都沒有正常參加學
校課程及活動，有一天，小珍的媽媽發現情形不對，向主管
機關投訴，但卻遭到學校隱瞞，並告訴小珍等人不得再向外
人說明透露，否則恐怕將不能繼續就讀及畢業……
說明：

一、學校不能將建教生送至未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建教合作
機構接受職業技能訓練。也不可以在學校教學實施期
間，將建教生送至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業技能訓練，
並且禁止學校因建教生依建教專法提出申訴或協調，
而給予不利之差別待遇。

二、另外，依據建教專法第31條規定，如果學校有違犯以
上情形者，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25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按次處罰；其情節重大者，得為減少下學年度建教
合作之招收人數、停止部分建教合作班級之招生或停
辦建教合作2年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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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小明在建教合作機構實習，月初領了上個月的生活津貼，而
公司在明細表上面，扣了訓練材料費用1500元及一筆3000元
的費用，結果公司的說法是：「學到的技術，是跟你自己一
輩子的，當然要自己出錢」，至於預扣3000元的費用，則是
這個月只要同學沒有損壞公司的器具，就會在下個月全數歸
還。…
說明：
一、建教合作機構不能要求建教生負擔任何訓練費用，並且
建教合作機構不能預扣生活津貼，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

二、依據建教專法第32條規定，如果建教合作機構有違犯
以上情形者，將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25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經處罰2次仍未改善者，3年內不得
參與建教合作，並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案例三：
家宇就讀餐飲管理科建教班，分發在嘿嘿餐廳實習，嘿嘿餐
廳的生意一直都很好，嚴重人手不足，而家宇因為想要多賺
一點錢，一直主動要求希望能夠加班，領班就因為人手實在
不足以及家宇的要求，於是同意他在訓練時間外，再讓他加
班賺錢，經常每天上班都超過12小時工作，甚至也曾經發生
連續2個禮拜都沒放假的情形…
說明：

一、家宇主動要加班，主管也因業務需要而讓他加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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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看來似乎是各取其利，但是這樣的做法及決定，不
僅嚴重妨礙了青少年身心健康發育，而且違反建教專
法第24條建教生訓練時間的規定。

二、依據建教專法第32條規定，如果建教合作機構有違犯
以上情形者，將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25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經處罰2次仍未改善者，3年內不得
參與建教合作，並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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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人權，是社會公民應有的生活態度，但是強調人權
的重要，也必須了解個體與環境周遭(學校、合作機構及法規
命令)的關係，具備正向與成熟的勞動權益素養，才能孕育自
己對於勞動事務的看法及主張。建教生在合作機構接受職業
技能訓練的期間，能夠親身體會該行業工作的辛苦，這個經
驗非常難得，如果還能利用職場實習的機會，深切去觀察與
思索勞工工作的價值及勞動的內涵，再透過這本手冊的陳述
及親身體驗領悟，相信除了能避免發生遭受不公平對待的情
事之外，還可以帶給各位滿滿的感動、收穫與喜悅。

        各位正值萌芽茁壯的階段，教育部希望各位同學透過建
教合作，獲得良好的技能學習及照顧安排，也期待各位能將
勞動人權觀念融入學校與合作機構的教學實習活動之中，實
踐及傳達正確的人權及勞動觀念，希望各位從學校畢業進入
社會之後，也能善盡公民責任，共同努力創造平等、幸福、
尊嚴的勞動環境，一起建構有尊嚴、懂尊重、求平等、富公
義的祥和民主社會。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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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管機關聯絡方式

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
建教生權益保障法

建教合作機構參與建教合作應
備條件認定辦法

高級中等學校建教生職業技能訓
練學分採計辦法

高級中等學校建教生申訴審議會
組織及運作辦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

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建教合作考核
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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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9956866 10346 2 83 9

02-23961266 10013 1 4

02-2420 1122 20201 1

02-27208889 11008 1 5

02-29653900
2200 1 161 7

03-3322101 33001 1 3 4

03-5324900 30050 69 5

03-5518101 30210 10

 

 

04-3706 1162 04-23393247
4134 1

738 4

02-27208889 02-27209164
1100 8

1 8

02-29603456 02-89513246
2200 1

161 21

04-22289 111

54118
04-25274817

4200 7

36

07-799567 8

3 0 2 7

3025

07-7406580
8300 1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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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620900 61249 1

06-2991111

8431
70801  6 8

07-8124613 80669 6

08-755-8048 90081 17

03-9251000 26060 1

03-822717 1

380-393
97001 17 

089-351834 95054 201

037-322150 36046 1

04-22289 111
4004 5 3 99 4

04-7264150 50050 100 8

049-222210 6

~9
54001 660

05-5522810 64001 515

05-225-4321 60006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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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忘錄

0836-25022

301-316
20941 76

06-9274400

531
88043 32

02-27065866 10634 140

082- 324648 8934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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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忘錄




